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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灌肠排毒”后身体不适
举报才知美容院无资质

2015年10月起，小琴开始在靓靓专业美容护肤

中心（以下简称靓靓美容）接受服务，定制购买了多

种美容套餐。

2017 年，靓靓美容告诉小琴，中心推出“钻

肝”“小肠养护”“盆腔净化”等养生项目，具有排毒

养颜之功效，搭配“色素管理”进行除皱、祛斑、改

善色素沉着，能达到内外兼修的显著效果。小琴听后

很心动，付款追加了该系列项目。

然而，还未见美容效果，小琴却渐感不适。靓靓

美容解释称这是治疗过程中身体的正常反应，小琴将

信将疑，继续做了几次项目，结果身体每况愈下。

小琴感觉不对劲，于2020年3月向当地卫健部门

投诉举报。经立案调查，卫健部门发现靓靓美容并未

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但在为小琴提供肝肠排

毒、色素管理等服务过程中运用了灌肠、射频等医学

技术方法，提供服务的人员均为非卫生技术人员，遂

对靓靓美容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2020年11月，靓靓美容又因在广告宣传中发布

涉及疾病治疗功能的内容、使用医疗用语而受到市场

监管部门处罚，被责令停止发布广告、消除影响并处

罚款。对于两次行政处罚决定，靓靓美容均未提起行

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小琴认为，靓靓美容已构成欺诈，遂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判决靓靓美容退还已支付的服务、产品费用

共计148万余元，并增加三倍赔偿即444万余元，靓

靓美容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安女士承担连带责任。

美容院否认三连：
服务免费赠送，无欺诈故意，
医美不适用消保法

一审中，靓靓美容承认在“钻肝”“小肠养护”

“盆腔净化”等项目中运用了灌肠手段，在“色素管

理”项目上运用了射频手段，但辩称其提供的灌肠、

射频服务均为免费赠送，收取的费用仅仅为食品或化

妆品的价格。

审理中，小琴剔除部分合规美容项目，调整了

主张受欺诈消费项目及金额，将诉请变更为靓靓美

容退还服务费113万余元，并按照三倍标准赔偿341

万余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靓靓美容作为从事美容服

务的机构，小琴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及接

受服务，其权益应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保护。根据相关行政处罚决定，靓靓美容无资质

进行医美服务，应予认定具有欺诈的故意，并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而靓靓美容的项目中含有产品及服务，系捆绑在

一起作为一个整体销售和定价，根据行政机关查实的

违法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一审法院确认

小琴因欺诈行为造成的损失即已支付的服务费用为66

万余元，遂判决靓靓美容退还小琴66万余元，并依

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增加三倍赔偿即

200万余元。同时判决投资人安女士对给付义务承担

连带责任。

靓靓美容及安女士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上海一

中院，认为小琴消费4年有余，应明知靓靓美容仅仅

是美容机构，并无医疗资质，而靓靓美容也从未对此

隐瞒，因此靓靓美容不存在欺诈行为，故请求驳回小

琴全部诉请。

二审：
侵犯消费者知情权，
具有欺诈故意，应退一赔三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该案争议焦点如下：

首先，本案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根据

本案所查明的事实，靓靓美容系专门从事美容服务

的机构，自2015年 10月始，小琴就在靓靓美容处

接受各项美容服务，购买了多种由靓靓美容为其推

荐的美容套餐，并实际由靓靓美容为其进行美容服

务，而本案争议的灌肠及射频服务亦在上列服务范

围之内。

医疗美容服务与医疗行为不同，医美是消费者为

了改善自身容貌及健康状态，满足更高审美需求的生

活消费，而非以治疗疾病为目的的医疗行为，故本案

纠纷应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范围。

其次，靓靓美容是否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

定的欺诈行为。上海一中院认为，医疗美容具有较高

的专业性，尤其对于灌肠及射频医疗手段，作为专门

从事医疗美容服务的机构，理应知晓其应具备相关资

质才可以开展上述服务，并由具有相关卫生技术的人

员进行操作。但靓靓美容在缺乏资质的情况下仍然向

小琴提供上述服务，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对小琴

身体健康造成了隐患，应认定具有欺诈的故意。

因此小琴有权要求靓靓美容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相关规定承担三倍惩罚性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根据

在案事实认定赔偿范围及数额，于法有据，上海一中

院予以认同。

上海一中院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文所用皆为化名）

《羊城晚报》 张闻 林倩君

为贪图方便，广东佛山女子伍某在小区“抄小

路”回家，孰料摔致十级伤残。伍某与小区物业公司

由此引发赔偿纠纷。近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

健康权纠纷案作出二审判决，伍某“不走寻常路”，

应自担风险，物业公司无需担责。

伍某为佛山市某小区业主，某物业公司为该小区

提供物业管理服务。2020年3月8日深夜11时，伍

某回家途中，在小区楼座大堂“抄近路”步行至楼

道，于两墙柱之间的不足一米宽的狭缝中穿行，其后

摔倒，造成其右脚脚三踝骨折、踝关节半脱位。经鉴

定，伍某的伤情为十级伤残。其后，伍某以某物业公

司存在管理上的过失为由，起诉该物业公司赔偿其医

疗费、后续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

金等共计20余万元。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楼座的大堂步行至楼

道有两条较为宽阔的通道可供行走。事故发生时，两

条通道均安全畅通，且设有灯光及安全提醒标识。伍

某在该小区居住多年，在明知有其他正常通道的情况

下，为图自身便捷选择空隙狭窄、光线不足，且并非

合理通道的墙柱间通行，继而发生本案事故，其应对

自身损失承担责任。某物业公司作为物业管理服务

者，保障小区正常通道通畅安全，已尽到了物业服务

行业通常的合理注意义务。若要求其保证非通道区域

在晚上光线充足，显然超出了合理的限度。现没有证

据反映某物业公司就伍某的受伤存在管理上的过失，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伍某全部诉讼请求。

宣判后，伍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庭审中，伍某

表示其明确知道事发地有阶梯，也知道事发地没有

灯，事发地距离楼梯口是最短的路线，只有2至3

米，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伍某都是选择走这条路

线。二审法院综合考虑事故发生的时空范围、物业公

司预见风险可能性的大小及业主自身情况等因素，认

为伍某自冒风险穿行狭缝，应对其自身损失承担责

任，某物业公司已在合理期限范围内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最终维持原判。现该案判决已生效。

该案法官表示，法律规定安全保障义务的目的是

促使义务人采取必要和适当的措施保护他人免受不当

危险的侵害，但该义务并非意味着受害人可以免除照

顾自身安全的义务。本案中，小区楼座下墙柱之间的

狭缝并非业主正常通行的场所。伍某在小区居住多

年，其熟悉楼座环境情况，为图自身便捷，其于深夜

选择从墙柱之间的狭缝通过亦不是通常的、具有普遍

性的行为，物业公司已尽到提醒义务，无须对其损害

承担责任。

该法官分析，司法实践中，部分当事人存在“人

受伤就得有人赔偿”的错误心理，以“弱者”身份

“碰瓷”公共场所管理者，滥用诉权，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相悖。法院通过审理裁判亮明态度、摆明立

场，拒绝“伤者为大”“和稀泥”，对“谁受伤谁有

理”等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类似行为不予支

持，强化正确的价值导向，切实把案件判公、把规则

判明、把人心判暖。

为“抄小路”摔伤腿 她把物业告上了法院
法官：并非谁受伤谁有理

花费170万元美容，却遭遇无资质医美
消费者起诉要求三倍赔偿获法院支持

《上海法治报》夏天

3月2日，上海一中院公开审

理并当庭宣判一起医疗服务合同

纠纷上诉案。该案原告小琴在一

家美容护肤中心消费170万余元

进行美容护肤，渐感身体不适，经

举报发现该中心存在无资质违规

从事医美行为，遂起诉要求对项目

费用退一赔三。一审法院支持了

她的诉请，判决被告美容护肤中心

退还小琴相应损失66万余元，并

按三倍标准赔偿200万余元，个人

独资企业投资人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不服，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一中院经审理，认定该中心

已构成消费欺诈，当庭宣判维持

一审法院判决。


